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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6922.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国函

〔2007〕36号）安全监管总局： 你局《关于建立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安监总危化

〔2007〕69号）收悉。现批复如下：同意建立由安全监管总

局牵头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

会议不刻制印章，也不正式行文，请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

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国务院二○○七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

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配合，提高安全监管工作效率，经

国务院同意，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在国务院领导下，

掌握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情况，分析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形势，研究、指导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有关政

策建议；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方针、政

策；审议各有关部门提出的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

部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和督查工作。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

议由安全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监察部、劳动保

障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国资委、工商总



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民航总局、法制办、全国总工会

共1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安全监管总局为牵头单位。安全监

管总局局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为联席会议成员（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

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办公

室设在安全监管总局，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落实联席

会议议定事项。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

的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